
靖宇县人民政府经济顾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县政府经济顾问（以下简称顾问）的管理工作，充分调动和发挥顾问对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顾问的基本条件
第二条　具备以下条件的人士，经本人同意，可由县政府聘请为经济顾问：
    （一）关心、支持我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积极推动和促进我县经贸、文化、科技合作，愿为我县发展建言献策和做出贡献的有关人士；
    （二）在国内或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专家、学者，某一领域的拔尖人才；
    （三）在工商界一定行业、一定地区内具有较强实力和较大影响，并已经或准备来我县投资的企业家；
    （四）具有较大影响的经济管理专家、经济学家，或与靖宇县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学术领域有很深造诣和影响力的专家、学者；
    （五）对我县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

（六）顾问的年龄一般应在65周岁以下，身体状况健康良好。
    　　　　　  第三章　顾问的基本职责
第三条　顾问应紧紧围绕全县经济工作，在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施投资拉动、项目带动和创新驱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推进富民强县工作上发挥作用，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四条　顾问要及时收集当前经济发展和未来发展趋势情况，并提供权威性的信息。分析或解释经济发展形势，以判断这种发展或趋势是否干扰政府的经济政策。整理并向政府提交有关经济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
第五条　顾问要在重大项目评估论证、定向咨询、城乡建设、科技、文化、旅游、工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等方面为我县提供参考性意见和建议，并尽力帮助协调解决。

第六条　顾问要帮助我县进行高层次企业管理人员的培训和咨询，帮助我县积极组织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和引进所需的技术、设备和人才。
　　第七条　顾问要对我县的有关工作提出客观评价和有关建议。

第八条  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情况下，积极帮助我县收集有关信息资料，并提供参考意见。

 第四章　顾问的义务和待遇

第九条　顾问要针对受聘领域结合不同发展阶段适时向县政府提交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原则上每季度上交一份）。

第十条　顾问每年要与域内企业、机构进行相互交流，沟通信息，共商发展良策（原则上每季度一次）。

第十一条　顾问需参加县内举行的一些重大经贸活动，参与全县有关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

第十二条　聘用顾问支出列入县财政预算，每人每月人民币贰仟元。
　　　　　　第五章　顾问的聘任和解聘
第十三条  拟聘为县政府经济顾问的，必须经县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同意后方可聘用，并由县政府颁发聘书。
第十四条　顾问的聘期为２年，人数原则上不超过10人,期满后根据工作需要可续聘。需要续聘的，由县政府办公室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或报请县长审批，向续聘人发放续聘书；期满后未续聘的自然解聘。

第十五条　顾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解聘：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受到责任追究的；
    （二）有严重损害我县利益、形象和声誉行为的；
    （三）按照时间节点未完成相关工作任务的;

（四）由于身体原因或其他因素不适合聘为顾问的。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

抄送：县委各部门、人大办、政协办、纪委办，保护区管理局，开

发区管委会，县人武部，县法院、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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